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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扎实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24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等法律法规和省、市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结合我局实际，制定2026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紧紧围绕全县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重点任务，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量力而行、提高效能的原则，突出直接监管工作重点，兼顾综合监管工作要求，加大预防性监督检查力度，为有效防范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提供有力的执法保障。
二、主要任务和工作目标
通过监督检查计划的有序实施，对全县范围内本级承担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检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机制，狠抓重点行业领域监督检查，强化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提升执法理念，创新执法机制，完善执法制度，严格执法标准，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能。坚持重点执法与常规执法相结合，突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延伸执法内容，加强事中事后依法监管，强化责任落实，有效防范和遏制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促进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三、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县应急管理局目前有在编人员29人，在岗人员26人，持执法证人员20人，涉及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股室及人员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持有行政执法证人员3人。将以上实际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岗位上人员3人纳入2026年度执法工作日计算。
（2） 总法定工作日：762个工作日
2026年法定工作日共254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254天）×执法人员数量（3人）=762个工作日。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416个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是指应急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的工作日，其数额为总法定工作日减去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所剩余的工作日。
2026年监督检查工作日为180个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762个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230个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352个工作日）。
（四）其他执法工作日：230个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包括下列工作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督查、考核等）；配合实施行政许可；组织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织安全生产执法统计评估；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一般违法案件办理、法制审核、执法监督检查、案卷评查及举行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完成县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根据前3个年度其他执法工作日平均值，结合应急管理工作实际测算，2026年其他执法工作日为230个工作日。
（五）非执法工作日：352个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包括下列工作和事项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机关值班；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根据前3个年度非执法工作日平均值，结合应急管理工作实际测算，2026年非执法工作日为352个工作日。
四、重点检查安排
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提高效能、留有余地的原则，综合考虑行政执法人员数量、执法车辆、技术装备配备和检查单位的分布、规模等因素，经测算，2026年度可安排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30家。按照重点检查比例不少于60%的要求，计划安排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8家（不少于1次/家，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
根据《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函〔2017〕150号）要求，重点检查单位范围为：
1.安全生产风险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1）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
（2）烟花爆竹批发单位；
（3）涉爆粉尘生产经营单位；
（4）安全生产标准化未达标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不到位的生产经营单位。
2.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
3.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
4.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5.其他应当纳入重点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重点检查单位数量及检查频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重点监督检查企业18家,1次/家，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
五、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
根据《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函〔2017〕150号）要求，一般检查单位范围为：
本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一般检查单位数量、行业领域及检查方式
全年安排一般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12家，占年度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总数的40%。由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般性抽查企业不少于12家。对以上生产经营单位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随机确定监督检查人员）实施检查，因监督检查人员数量、专业等限制难以实施“双随机”抽查的，应当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
六、有关要求
（一）认真落实监督检查计划。依据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进一步细化监督检查清单，并根据被检查单位特点和检查重点不同，分别编制具体的现场检查方案，形成用监督检查计划运转工作、按计划狠抓清单落实的良性工作机制。对部署的监督检查专项行动都做到有计划、有实施、有总结、有台账。
（二）严格规范开展执法。在监督检查过程中要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有关要求，主动出示并全程佩戴执法证件，依法正确、规范使用各类执法文书，做到执法程序合法、执法行为文明公正，执法过程做到全过程记录，形成监管执法闭环管理。
（三）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监督检查要聚焦执法重点，聚焦重大事故隐患，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行为，综合运用监管执法与媒体曝光、行刑衔接、联合惩戒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执法威慑。重大行政处罚及时做好备案和信用信息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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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井研县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重点检查单位名单
	序号
	监督检查单位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地

	1
	井研县金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
	集益镇

	2
	井研县磨池镇宋四咡烟花爆竹专卖店
	烟花爆竹
	王村镇

	3
	井研县纯复镇王老九烟花爆竹专卖店
	烟花爆竹
	纯复镇

	4
	井研县镇阳镇烟花爆竹专卖店二门市
	烟花爆竹
	镇阳镇

	5
	井研县嘉欣缘商贸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
	周坡镇

	6
	井研县桂祥化工责任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
	三江镇

	7
	四川鑫旭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
	研城街道

	8
	井研县日月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
	王村镇

	9
	四川省井研县恒通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恒通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
	研城街道

	10
	井研县安全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
	研经镇

	1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乐山石油分公司昭兴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
	研城街道

	12
	井研乐美家家乐超市管理有限公司
	工贸
	研城街道

	13
	井研县周坡镇金鱼机砖厂
	工贸
	周坡镇

	14
	四川帛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研城街道

	15
	乐山市井研县五州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工贸
	城北工业园区

	16
	乐山市五创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工贸
	 城南工业园区

	17
	四川邦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城南工业园区

	18
	四川新华林纺织有限公司
	工贸
	宝五镇











